关于填报结核病实验室信息的紧急通知

各省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防所）：

根据工作需要，请将结核病实验室调查表，于2009年10月21日前以电子邮件形式上报省参比室。电子邮箱：cbs@anti-tb.org 填写注意事项见附件。

联系人：马晓光 马红霞
电话：0371-68089289
附件  实验室信息表填写注意事项

一、各个县间不得设置空栏

二、工作量表

1. 注意数字填写的准确性，病例、设备、标本等数字栏不能出现小数点的数字，地市级、省级应严格检查!!!

2. 阳性率不用填写，表格可以自动生成，地市级、省级应仔细检查生成的初诊阳性率、随访阳性率.

3. 本次上报的工作量截至日期为2009年9月30日

三、人力资源表

1. 人力资源：一人一行，不能两人填写到一行，基本信息（姓名、年龄、性别不能空缺）

2. 只填负责结核实验室具体操作的人员，不填写全部检验科或结防所的人员；

3. 人员专业填写：只填写最高学历的专业，专业只能选择以下四个选择之一：

4. 两非（非医学、非生物）、生物(含微生物)、医学非检验（含护理）、医学检验（含临床检验和卫生检验）；
5. 学历：只选择以下四种填写：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学（包括专科和本科）、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

6. 职称填写：只能填写以下五种：无、士、初级、中级、高级

7. 年龄、工龄栏禁止填写单位比如“10年、6月”，应直接填数字，月份换算成年份（小数格式）；

四、设备表

1. 禁止在填写数字的栏填写单位，比如设备表不能填写“个、台”；

2. 禁止在填写数字的栏填写“有”、“否、无”具体描述填写到备注栏；也不能填写对号√或叉×。

